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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关于盈江县平原大牲畜定点屠宰场入河排污口设置的批复

盈江县平原大牲畜定点屠宰场：
你单位报送的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及《盈江县平原大牲畜定点屠宰场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收悉。我局委托云南晨誉佳源科技有限公司对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进行了技术评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及云南省贯彻落实方案等有关规定，经审议，现将你单位申请的入河排污口设置批复如下：

盈江县平原大牲畜定点屠宰场位于平原镇勐腊路西端水槽河边，入河排污口设置于场区东侧水槽河右岸。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外排。屠宰清洗废水、冲洗地坪等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进入水槽河。污水排放量为0.365万m3/a。

同意你单位在水槽河设置1个入河排污口，地理坐标：97°55′14.31″E；24°43′9.59″N，排污口分类为工业污水入河排污口。排污口基本信息见附件。

三、你单位应建立健全污水处理系统管理和维护制度，严禁超标、超总量排放，严禁擅自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按相关要求制定自行监测计划并开展排污口水质监测，并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管理。
四、你单位应在该入河排污口处设置标识牌。标识牌内容应包括：污水排放口图形标识；入河排污口名称、编号、经纬度坐标；排入水功能区名称及水质保护目标，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单位和监督电话等信息。

五、请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执法大队负责组织对该单位的环境执法现场检查和监督管理。
附件：盈江县平原大牲畜定点屠宰场入河排污口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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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盈江县平原大牲畜定点屠宰场

工业入河排污口信息表
	一、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排污单位
	盈江县平原大牲畜定点屠宰场
	法人代表
	杨清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33123MA6L29918C
	厂界污水排放口坐标
	97°55′14.31″E；

24°43′9.59″N

	排污许可证编号
	92533123MA6L29918C001Q
	主要排放污染物
	COD、NH3-N、BOD5、悬浮物、动植物油

	是否在工业园区
	否
	是否在化工园区
	否

	二、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

	排污口名称
	盈江县平原大牲畜定点屠宰场工业入河排污口
	排污口编号
	C533123003

	排污口地理位置
	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勐腊路西端水槽河右岸
	排污口地理坐标
	97°55′14.31″E；

24°43′9.59″N

	排污口设置类型
	工业排污口
	排污口分类
	新建

	污水排放方式

（排放时段）
	间断
	污水入河方式
	管道

	排污口大小
	直径25cm
	设计排污能力
	14t/d

	污水排入水体名称
	水槽河
	排污口与排入

水体关系
	右岸

	污水去向
	水槽河→盏达河→大盈江→伊洛瓦底江
	排入水体所属

水系
	伊洛瓦底江流域

	排入水功能区名称
	排口位于盏达河盈江开发利用区
	水功能区

水质目标
	III类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t/a）
	0.365
	生活污水排放量（万t/a）
	0

	其他废污水排放量（万t/a）
	0
	年排放废污水总量（万t）
	0.365

	三、主要污染物执行排放标准及排放总量

	在满足上述废污水排放总量前提下，主要污染物执行排放标准及排放总量按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制度要求执行。









































































